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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信用卡20万 为还欠款抢金店
此前制定周密计划，辗转4地逃避抓捕；抢劫广安门内一金店价值50万金饰，涉嫌抢劫罪被批捕

新京报讯 （记者刘洋
通讯员袁硕）为抢劫金店，李
某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辗
转燕郊、通州、西城、房山 4
地频繁换服装、换车以逃避
抓捕，在河北销赃回京后被
警方控制。昨日，西城检方
披露这起金店劫案，李某因
涉嫌抢劫罪被批准逮捕，涉
案金额50余万。

念起
信用卡透支20多万

据介绍，李某和女友王
某都是北京人，自初二辍学
后，李某靠开网店卖游戏币
挣钱，王某是某银行后勤职
员，收入也不算高。为了活
得更“潇洒”，王某先后办了
10 余张信用卡，因不停购

物、提现、透支，6月中旬，10
余张信用卡欠款 20多万，并
被银行屡次催债。

5 月份，李某、王某到广
安门内大街一家首饰行闲
逛。由于当时顾客稀少，金
店显得比较冷清。“这里人
少，安全。”抢劫的念头开始
在李某头脑中萌生。

准备
多地购置抢劫装备

案卷显示，李某利用近
一个月的时间制定“抢金”计
划。6 月 17 日，他到事发首
饰店“踩点”，详细记录该店
整体布局，员工人数，下班时
间，附近道路哪里有摄像头，
从哪里逃跑等情况。

6 月 19 日，李某开始准

备作案工具。为方便逃跑，
他预订下摩托车和头盔，和老
板约定次日来取。20日中午，
李某又来到监控较少、相对安
全的河北省燕郊市场，买衣
服、裤子、鞋、手套、帽子等做
伪装。为砸柜台玻璃，李某
去五金店谎称要砍自家香椿
树，买了把斧子。继而又买
了两把水平尺，以在实施抢
劫时顶住卷帘门方便逃跑。

期间，李某还设计了一
条复杂的逃跑路线。

案发
三换出租车回暂住地

检方介绍，20 日下午，
李某从燕郊打黑车到通州，
在一处河堤旁换上新买的衣
物。然后去西城一摩托车店

取车，为掩人耳目，他傍晚再
次更换外衣，在西城一个公
厕内套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长
袖，直奔首饰行。

到了金店门口，李某发
现有两个员工在门外给自行
车充气，一名员工倒垃圾，店
里空无一人，正是下手的好
机会。于是，他冲进去将一
把水平尺放在卷帘门下，然
后迅速用斧子砸开玻璃柜，
抓了一把金项链塞到了包
里。当他正准备抓第二把的
时候，听到动静的老板从办公
室出来，大喊“砸玻璃了！抢
劫了！”。见此情景，李某举起
了斧子，威胁道“你再喊我就
砍死你！”并急忙又抓了一把
项链。此时店员闻声赶来，
但李某已骑上摩托车逃窜。

李某逃到事先侦查好

的一个小区后，把摩托车、
头盔、斧子及作案时穿的衣
服全部扔掉，随后三次变换
出租车回到通州暂住地。

逃逸
一路逃到保定销赃

检察官介绍，在出租车
上，李某给女友王某打电话，
让王去他父母家给他拿几件
衣服和一千元钱送至其暂住
地。到家后，他将抢来的 11
条金项链藏到大衣柜里，带
着另外4条去宾馆开了房。

6月21日，李某醒来后又
逃到房山区十渡，并让王某买
两张手机卡去找他。次日，两
人一前一后到保定销赃。但
是，各家店都要求出具正规发
票才能回收，于是李某拿着断

成两截的项链谎称是和妻子
打架拽断的，要以旧换新。于
是店员就给李某换了一块龙
牌，一尊佛像吊坠。随后，李
某又用同样的方式，在一家个
体首饰加工店将另一条项链
卖了28650元。

此时，警方早已通过技术
手段锁定了李某为重要嫌疑
人，并侦查到了他所有踪迹。
6月 23日，俩人回到北京，李
某想再到外地避避风头，便
找朋友张某，想要用他的驾
照租辆车，谎称去外地“买衣
服、吃海鲜”。结果在租车店
门口被民警当场控制。

经调查，李某抢劫 15 条
金项链总价值约为 50万元。
目前，西城检察院以涉嫌抢劫
罪批准逮捕李某，以涉嫌窝藏
罪批准逮捕其女友王某。

男子抢金店前辗转北京4地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 8000
余万，昨日，北京三峡经济开
发集团原总裁助理洪杨文在
一中院受审。2008 年他首
次受审时被判处死缓，之后
北京市高院又将此案发回一
中院重审。

曾辩称自己并非
国企人员

2005 年春节，有人举报
原北京三峡经济开发集团
总裁助理、北京三峡经济开
发集团房产处处长洪杨文
涉嫌侵吞国有资产“都市芳
园”房地产项目，资产价值
上亿元。反贪部门侦查后
将目标锁定了两个人。

洪杨文今年 46岁，辽宁
省鞍山市人，案发前系原北京
三峡经济开发集团总裁助理；
同案犯卢嘉启今年 60岁，北
京市人，系原北京都市芳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2008年3月4日，此案在
一中院一审。检方指控，二
人共计涉案 8000余万，而所
用的手法包括成立空壳投资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
方式，从而将公款注入该公
司完成工商登记，或者伙同
卢嘉启要求霍营乡政府、海
南阳光公司参与进行虚假诉
讼，然后在开展民事调解期
间通过公司拿到国有资产。

对于上述内容，在一审、
二审、重审期间洪杨文并不
认可，辩称被指控的资金是

他个人经营所得，系他承包
北京三峡峰华行物业管理中
心招商大厦的结余款，而北
京三峡经济开发集团允许他
个人支配承包结余。此外他
否认了自己的国有企业工作
人员身份，表示自己只做了
半年的总裁助理，而应聘到
三峡集团时自己带着一个房
地产的项目，后来集团里只
有他的房地产项目赚钱。

被告律师提交新证据

此前的审理中，洪杨文的
律师表示，检方并没洪杨文所
承包公司的账目，而且只询问
了一名出纳人员，案件侦查两
年多却没有一些重要的证人，
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洪杨文

有罪。对此控方的解释是反
贪部门介入调查时此案已发
生多年，该公司主要负责人
也已失去联络，而在侦办时
又发现洪杨文公司的大多数
人员无法找到，于是多次要
求洪杨文提供账目，但洪杨
文都没有提供，只能根据银
行的记录对账目进行恢复。

之前法院一审认定洪杨
文构成犯罪并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但洪杨文认为自己无
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高院
此后将此案发回重审。

昨日庭审未对媒体开
放，洪杨文的辩护律师贾建
华透露他仍做无罪辩护，并
将提交一份会议记录作为证
据，证明洪杨文对涉案钱款
具有所有和支配的权利。

国企高管贪挪8000万案重审
2008年首次受审时被判处死缓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高院发回重审

检察机关对洪杨文挪用公款的指控是，洪杨文
于1998年2月，利用担任三峡集团二级公司北京三
峡峰华行物业管理中心招商大厦负责人的职务便
利，将本单位的公款人民币200万元转入其控制的
北京思锐高智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入资专户，用于
以其个人名义出资注册该公司。后又通过同样手
段，两次将本单位的公款109万元、70万元转入其个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其次，对其贪污公款有两项指控，一是将国有
资产4800余万元转入其控制的多家单位，非法占有
国有资产3200余万元。二是伙同卢某，通过“股权
转让”的形式，将三峡集团二级公司北京都市芳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卢某个人
控制的公司，将460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非法占有。

多次将公款转入其公司

■ 指控内容

■“男子持斧抢走金店两公斤黄金”追踪

新京报制图/郭宇

燕郊市场
（买衣服）

打黑车到潮白河河堤
（换衣服）

西城某摩托车店
（取车）

西城某五金店
（买斧子）

去另一五金店
（买水平尺）

宣武体育场附近
（加套长袖衣服）

金店作案

附近小区
（扔车、衣服）

三次换车到
通州暂住地

外出宾馆开房 逃到十渡

保定销赃


